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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110年 1月 15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05534號同意備查 

領域專長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32 本校開設課程 

總學分數 
65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幼兒保育系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學
分數 

學校開
設課程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家庭發展與幼

兒教育能力 
2 24 

幼兒文學 2 選修  

幼兒發展 3 選修  

幼兒教保概論 2 選修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選修  

幼兒觀察 2 選修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選修  

早期療育概論 2 選修  

幼兒環境規劃與服務學習 2 選修  

嬰幼兒疾病與照護 2 選修  

幼兒行為輔導 2 選修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 選修  

服飾與形象管

理能力 
2 14 

創業管理 2 選修  

企業概論 2 選修  

人力資源管理 2 選修  

化粧品傳輸技術 2 選修  

化粧品行銷管理 2 選修  

   
化粧品商品設計 3 選修  

化粧品商品設計實習 1 選修 ▲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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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造型能力 2 10 

髮型藝術 2 選修  

基礎彩粧 2 選修  

基礎彩粧實習 1 選修 ▲實習課程 

彩粧藝術學 2 選修  

彩粧藝術學實習 1 選修 ▲實習課程 

芳香精油理論與應用 2 選修  

生活管理能力 2 13 

嬰幼兒餐點與營養 2 選修  

消費者行為 2 選修  

生理學 2 選修  

藥物學 2 選修  

化粧品藥物學特論 2 選修  

化粧品毒理學特論 1 選修 ▲實習課程 

公共衛生與化粧品法規 2 選修  

職業倫理與態

度 
2 4 

職業倫理 2 選修  

教保專業倫理 2 必修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本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32學分（含），需符合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規定，其餘學分自由

選修。     

3、依本部104年4月21日臺教師(二)字第1040052602號函說明三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

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18小時之業界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

請學校依前揭規定，於「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中說明18小時業界實習之課程規

劃作法或含有業界實習時數之科目，以利本部檢核。  

 


